
1.本⼈声明各项投保内容均为投保⼈本⼈填写，所有内容属实⽆误，并认可保险⾦额。

2.投保时，本投保⼈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以及保险⾦额向被保险⼈、被保险⼈监护⼈进⾏了明确说明，并征得其
同意。

3.本投保⼈授权中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作为本⼈的保险经纪⼈，并委托中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全权代为办理保险相
关事宜。

4.本投保⼈对于保险⼈的各项询问均已如实回答，⽆任何遗漏、隐瞒、错误或不确定的事项。兹声明上述各项内容
填写属实，如有隐瞒或不实告知，保险⼈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的任何事故，保险⼈可不承担任
何责任，并知道如果投保信息不真实，保险公司将有权拒赔，⼀切后果由本投保⼈承担。

5.本投保⼈已完整阅读并理解本产品投保须知、保险条款等全部内容，尤其是保障责任、免除责任、犹豫期、费⽤
扣除、退保、保险单现⾦价值、投保⼈、被保险⼈义务的内容等各重要事项。本投保⼈特此同意接受该条款及投保
须知之全部内容。

6.本投保⼈已明确了解该保险合同的成⽴、⽣效是以保险公司出具保单为准，确认⾮以⽀付保费为保险合同的成⽴
要件。

7.本投保⼈已明确并接受本计划的承保机构、承保⽅式、保全变更、退保和理赔办理⽅式及理赔⾦⽀付⽅式。

8.根据《中华⼈⺠共和国⺠法典》第四百六⼗九条规定，数据电⽂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本投保⼈接受保险公司
提供的电⼦保单作为本投保书成⽴⽣效的合法有效凭证，该凭证具有完全证据效⼒。本投保⼈同意如发⽣有关⽹上
投保险种、基本保险⾦额等⽅⾯的分歧，以保险⼈的电⼦记录凭证等数据电⽂作为判断本保险合同的唯⼀合法有效
凭证。

9.本投保⼈同意保险⼈将有关本⼈的资料⽤于保险、再保险、保险监管机构及⾏业协会的数据处理及统计事宜，以
及按照保险⼈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向权利机构进⾏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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